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學生騎乘機車(含電動機車)
通學交通安全規範                             114.8.29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08年12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80145340號函執行。
二、配合國教署110年06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73447號令辦理及本校學生獎懲規定修訂辦理。
三、依本校現況需求。
貳、目的：輔導學生養成正確騎(乘)機(含電動機車)車的交通安全觀念，確保學生(及他人)交通安全。
叁、實施要點：
一、安全教育：
（一）結合校園安全維護事項，蒐集並隨時更新宣導資料，並配合校外會活動加強宣導。
（二）配合交通肇事案例，利用班會、週會等集會實施隨機宣導。
（三）充份運用校慶、家長會、親職教育，持續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四）適時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月活動，如實施海報及漫畫等比賽之創新活動。
（五）藉由社團活動時，充份運用同儕心理，以學生影響學生，導正其不正確觀念。
（六）隨時利用致家長信函、網路公告，將相關資訊轉知學生家長。
二、輔導管理：
（一）不定期檢查騎乘機車同學證件及安全配備，是否依規定佩(攜)帶。
（二）造冊列管，如違規者依校規懲處，協請家長共同輔導約束。
（三）實施校內外安全巡邏，遏止無照騎車及未按規定申請騎乘機車到學。
三、申請騎乘機車通勤人員，應遵守配合下列事項：
（一）年滿18歲且領有合格駕照及行車執照，並經家長同意始得申請。
（二）行車時配戴合格安全帽並隨身攜帶相關證件，車況不佳或師長發覺機車性能不良、安全堪慮及改裝車輛者，得隨時禁止學生騎車，俟改善完畢後，始得騎車通學。
（三）不得接送同學，申請奉准之車輛，嚴禁借由他人使用，違反規定者，除依規定處分外，並取消資格。
（四）經屢勸違反規定者(3次)，視狀況撤銷騎乘機車通行申請。
（五）重大違規取消申請資格。(如騎車抽菸、闖紅燈、酒駕、撞傷人等違規事項)。
（六）恪遵交通部安全規範及本校訂定之相關安全規則。
四、違規處理：
（一）未經申請合格者，不得騎乘機車上、下學，初犯者記小過乙次，累犯者則記大過處份。
（二）未戴合格安全帽者，初犯者記小過乙次，累犯者記大過處分，並通知家長共同約束。
（三）未依規定申請，第一次實施假日生活輔導，第二次記小過乙次，第三次記大過乙次。
（四）未依規定搭載人員者，記大過乙次，並取消資格。
（五）騎乘與申請時之不相符機車，初犯記小過乙次，累犯記大過乙次。
（六）經交通主管機關或校外會通知違反交通規則或社區民眾檢舉妨礙安寧、危害安全者，予以適性教育處置，並通知家長協助處理。
（七）無照駕駛汽(機)車者，送交學校獎懲委員會評議核以適性教育處置，並通知家長處理。
（八）經申請核定如違規達三次以上，即取消騎乘機車資格。
（九）違規人員建冊列管，並協同導師、學務人員及家長共同輔導。
五、申請作業條件及程序：每學期開放申請(需年滿 18 歲及具備駕(駛)照者)。
(一)學務處生輔組領取學生騎乘機車(含電動機車)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乙份(一式 2 張)。
(二)填寫繳交家長同意書及申請書(黏貼機車駕照及行照、保險證正、反面影印本，機車正面(側面)照片。
肆、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行，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學生騎乘機車(含電動機車)通學申請書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身分證號碼

駕駛執照號碼

機車型式牌照

學生電話

家長電話

聯絡地址

個	人	切	結	書
學生     就讀本校   科   年   班
(學號：     )，申請機車(電動車)通學，願以學生身分遵守本項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若有違反規定願接受校規處理，絕無異議，唯恐口說無憑，特立切結書乙份，以為證明。
立切結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駕駛執照正、反面
影印本黏貼處
（浮貼）
駕駛行照正、反面
影印本黏貼處
（浮貼）
保險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保險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機車正面照片黏貼處
機車側面照片黏貼處
導師
輔導教官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學 生 騎 乘 機 車 ( 含 電 動 機 車 ) 通 學	家 長 同 意 書

敝子弟	就讀貴校	科	年	班，因實際需要且已取得機車駕照，請准予騎乘機車通勤。
本人 同意並協助學校督促子女遵守校方下列安全規定：一、遵守交通規則、不超速及違規行駛。
二、隨身攜帶駕駛執照及機車行車執照。三、騎機車須戴安全帽且絕不搭載他人。
四、機車不得違規停放。
五、辦理機車強制責任險。
※如違反學校訂定之車輛通學規範，願接受校規懲處並取消申請資格，若有任何意外，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家長(監護人) 簽名：	
電話：	
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